
中国外商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国外商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国外商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国外商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编辑人员撰稿 

 中国于 2007 年首次在法律上明确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反垄断法》的第 31条规定： 

 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该条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没有规定具体的操作规则。此外， 其中的“国家有关规定”指向不明。 

 

2011 年 2 月 3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同年 8月 25日，商务部颁布实施细则《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有关事项的规定》。 至此，《通知》及其《规定》建立起了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法律框架。 

 因此，外国投资者以并购的方式来华投资时，除了要关注行业领域是否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禁止类行业，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否需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还需注意根据《通知》与《规则》的要求是否会触发国家安全审查。 

 外资并购国外资并购国外资并购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审查机构家安全审查的审查机构家安全审查的审查机构家安全审查的审查机构 

 根据《通知》第 3 条: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的主管部门是一个跨政府部门的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牵头，根据外资并购所涉及的行业和领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并购安全审查。 

 外资并购国家安全的审查范围外资并购国家安全的审查范围外资并购国家安全的审查范围外资并购国家安全的审查范围 

 通知第 1条第(1)款规定： 

 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为：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军工及军工配套企业，重点、敏感军事设施周边企业，以及关系国防安全的其他单位；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



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关键技术、重大装备制造等企业，且实际控制权可能被外国投资者取得。 

 但是对何为“重点”、“重要”、“关键”，没有明确的规定，无实际操作的量化标准。导致有关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在判断何为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时，采用股权比例标准和实质控制性标准。前者是指外国投资者及其控股公司或者多个外国投资者持有股份合计 50%以上。实质性标准是指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所持有的股份总额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规定》第 9条明确规定： 

 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应从交易的实质内容和实际影响来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属于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外国投资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包括但不限于代持、信托、多层次再投资、租赁、贷款、协议控制、境外交易等方式。 

 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的审查内容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的审查内容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的审查内容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的审查内容 

 《通知》第 2条规定，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内容是判断交易对下列方面造成的影响，包括：国防安全、国家经济稳定运行、社会基本生活秩序、涉及国家安全关键技术研发能力。 

 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的审查程序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的审查程序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的审查程序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的审查程序 

 审前磋商 

 《规定》第 4条： 

 在向商务部提出并购安全审查正式申请前，申请人可就其并购境内企业的程序性问题向商务部提出商谈申请，提前沟通有关情况。该预约商谈不是提交正式申请的必经程序，商谈情况不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不作为提交正式申请的依据。 

 

 



审查启动 

 《通知》4 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了申请审查的主体：投资者可以提出申请，国务院有关部门、全国性行业协会、同业行会及上下游企业，可以通过商务部提出审查建议，联席会议进行审查。 

 具体程序 

 包括一般审查程序和特别审查程序。联席会议对商务部提请安全审查的并购交易，首先以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进行一般审查。一般审查累计期间可达 30 日。在此阶段采用一票否决制，即任何部门认为并购交易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则不能通过一般审查，而需启动特别审查程序并在 60个工作日内完成。如果存在重大分歧的，国务院有最终的决定权。 

 以下是国家安全审查流程图： 

 

 商务部外国投资者 其他相关方强制申请审查 建议启动审查联席会议 商务部5日内提请审查 建议启动审查（5个工作日内，书面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有关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联席会议自启动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特别审查，或请国务院决定。审查意见由联席会议书面通知商务部）一般审查未通过，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商务部审查意见商务部5个工作日告知申请人 国务院决定（无期限规定）无意见分歧 意见有分歧继续并购交易 一般审查通过受理后15个工作日日内未告知
不影响国家安全的 可能影响安全 已经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经调整通过审查后可并购交易 终止交易


